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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21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8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晋江市发改局：

林金泰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晋江营商环境的建议》

收悉。我局作为协办单位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我局通过深化落实简政放权，提升窗口服务水平，为企业提

供宽松便捷的准入（退出）环境，降费增效规范市场秩序，提振

企业发展信心，力争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。

一、把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作为工作重点，推动全市经济总量

多快好地发展

陆续出台了《晋江市 2023 年市场主体倍增行动方案》、《支

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等政策措施，推动各镇（街道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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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开展纾困帮扶减负工作，大力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

为企业，2023 年以来我市已新增市场主体 13441 家，同比增加

3.86%，已有 46 户由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。2023 年力争全

市新增市场主体 5.5 万户。

二、开展窗口服务效能提升行动，为经商办企提供高质高效

的暖心服务

通过“五比五看”活动，比先进、比专业、比服务、比创新、

比实绩；常态化开展“局长走流程”活动，深入查找疏通审批服

务中存在的“痛点”“堵点”“难点”；结合全市“深学争优、敢

为争先，实干争效”行动，充分发挥各窗口单位在服务基层、服

务群众、服务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，打造窗口服务新名片。

三、深化行政审批改革，推进许可登记方式变革创新

探索行政审批跨区域办理，允许全市各个市场监管所相关行

政许可审批事项互通互办。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市场准营“一业一

证”改革，将办件量较大的餐饮店、药店、母婴店等列入试点范

围，将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《行业综合许可证》，大幅提升办

证速度和便利度。推行“网上办”“一次办”“自助办”“免申即

办”，将企业登记、申领发票、社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

等事项进行整合，纳入线下“一窗通办”。推广智能化审批，在

全市配备了 18 台“个体工商户自助登记打照机”（其中 2台位于

24 小时自助服务区）。承接部分泉州市下放的“食品生产许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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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权限，探索将部分特种设备审批权限下放到市场监管所，推

动审批权限下沉服务靠前。成立市场监管“晋企先锋服务团”，

开展上门服务、上门宣传等活动。

四、规范市场秩序，助力民营企业降低发展成本

我局把减轻企业负担、规范市场秩序作为重要任务持续抓好。

一是清理涉企违规收费行为。围绕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、行业协

会商会、交通物流、水电气及商业银行等 5个涉企收费领域，深

入开展涉企违规收费治理专项行动，2023 年以来累计检查涉企收

费主体 32 家次。市质量计量检测所执行降费政策，减轻企业负

担，2023 年以来为企业减收（减免）质量检验、计量强制检定费

用 82.1 万元，惠及企业 250 家。二是宽严相济实施市场监管。

牵头成立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，组织开展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

力排除、限制竞争工作，2023 年以来共审查各类涉法事项文件

38 件。严查侵权假冒行为，2023 年以来立案查处商标侵权、专

利假冒等案件 42 件。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落实省市场监管领域

行政执法裁量“四张清单”，共对 38 个违法行为适用轻微免罚。

三是全面助力企业信用修复。我局出台“优化企业信用修复十条

措施”，鼓励违法失信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

影响、重塑良好信用。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应修复尽

修复，助力企业快速信用修复。2023 年以来共办理企业移除经营

异常名录、提前停止公示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等信用修复 636 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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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复市场主体 310 户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叶子清

经办人员：柯辉跃

联系电话：15159851117

2023 年 4 月 17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及财经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7 日印发


